
羅浮童軍訓練進程 
根據：中國童子軍總會（2004）。中國童子軍進程合格標準，93年9月初版。台北：

財團法人中國童子軍文教基金會。 

 
一、主旨： 

（一） 鼓勵青年朋友參加童軍活動。 

（二） 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之優秀青年，以期成為國家社會之中堅。 

（三） 培養繼起之童軍服務員。 

 

二、中國羅浮童軍信條： 

（一）實踐中國童子軍諾言、規律、銘言，作為立身處世的準則。 

（二）遵守國家法令，於法定年齡，妥善行使公民權。 

（三）竭己之力服務他人，服務公眾，以躋社會於安和樂利境地。 

（四）發揚中華傳統文化，以促進「世界大同」之理想而奉獻心力。  

 

三、參加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年滿十七歲至二十六歲，自願接受羅浮童軍訓練，均得加入羅浮

童軍組織，惟需具備下列資格： 

（一）品行端莊，身心健康，樂觀進取之青年。 

（二）愛好童軍運動，力行羅浮童軍信條。 

 

四、組織： 

（一）現有之童軍團得成立羅浮童軍組織。 

（二）各級童子軍會得成立羅浮童軍組織。 

（三）各社區、機關、學校、團體為推廣童軍運動，得成立羅浮童軍組織。 

 

五、輔導： 

（一）各羅浮童軍組織，應接受主辦單位、團務委員會及團長之輔導。 

（二）各羅浮童軍組織，應接受各級童子軍會之輔導。 

 

六、群之組織與登記： 

（一）羅浮童軍之組織以三至四人為一組，三組以上設群。組置組長，群置群長，均由

選舉產生，負責處理組、群務，根據組、群會議之決議，訂定組、群活動計畫，

並得依該群之需要，建立分工制度。例如：活動、訓練、服務、行政、公共關係、

研究發展等委員會。 

（二）羅浮童軍組織之登記辦法，除依童軍團登記辦法之規定外，並應符合下列要件： 

1、要有三組以上之羅浮童軍。 



2、有集會活動之處所及設施。 

3、由主辦單位向所在地童子軍會書面申請，並辦妥登記手續。 

（三）羅浮童軍之登記，經由所屬羅浮童軍組織或童軍團，依規定辦理。 

（四）羅浮童軍之團長、顧問，應辦理服務員登記。 

（五）羅浮童軍組織名稱及編號定為： 

中國童子軍    省(市)        縣 (市)第   團 

 

七、羅浮童軍級別： 

（一）完成見習階段訓練，並通過考驗者，稱為見習羅浮。 

（二）完成授銜階段訓練，並通過考驗者，稱為授銜羅浮。 

（一）完成服務階段訓練，並通過考驗者，稱為服務羅浮。 

 

八、訓練與活動：  

羅浮童軍活動內容含訓練、學術、服務三大領域，分為下列十二項： 

1、童軍技能  2、職前訓練  3、公民訓練  4、拓荒活動 

5、領導能力  6、自然研究  7、學術研究  8、親職教育 

9、休閒活動    10、服務活動   11、社交活動  11、國際視野 

九、羅浮童軍之晉級條件： 

（一）見習羅浮： 

年滿十七歲以上之國民，得自願申請參加羅浮童軍組織。 

晉級標準如下：  

1、 力行羅浮童軍信條。 

2、完成高級童軍活動進程。 

3、愛好大自然，參加團(群)活動，並能享受野外生活樂趣。 

 4、願以童軍身份為人服務不辭勞怨。 

（二）授銜羅浮：  

晉級標準如下：  

1、任命為見習羅浮滿六個月以上者。 

2、經所屬群之推薦，認為在生活言行及服務態度確具童軍精神者。 

3、閱讀童軍運動之基本書籍，並提出研讀心得書面報告。 

4、參加團(群)露營，確能享受野外生活樂趣。 

5、參加授銜羅浮考驗合格，通過自省守靜後，並經授銜儀式。 

 
（三）服務羅浮：  

晉級標準如下： 

1、任命授銜羅浮童軍滿十八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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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哺於童軍團，提出服務心得書面報告。 

3、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提出心得書面報告。 

4、經所屬群同意，提群會議通過，被鄭重推薦者。 

5、參加服務羅浮考驗及格。 

 

（二）年滿二十歲之服務羅浮，得依其志願申請登記為服務員，惟仍可以羅浮身分參加

活動。 

 

十、晉級與考驗：  

（一）見習羅浮 

團辦理見習羅浮考驗，合格者由團頒發見習羅浮章及證書，並報所屬童子軍會核備。 

（二）授銜羅浮 

各級童子軍會得辦理授銜羅浮考驗，合格者由主辦童子軍會頒發授銜羅浮章及

證書，並函童軍總會核備。 

（三）服務羅浮 

中國童子軍總會辦理服務羅浮考驗，合格者頒發服務羅浮章及證書，並轉知所

屬童子軍會納入服務員體制。 

 

十一、徽章： 

（一）羅浮童軍各種徽章如下： 

1、標誌章。  2、級別章。  3、職位章。 

4、專業章。     5、服務章。  6、榮譽章。 

（二）羅浮童軍各種徽章樣式及頒發辦法另訂之。 

 
十二、制服：依據中國童子軍總會之規定。 

 


